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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水圍北游泳池工程的進展  

 

 

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一直關注市民對康體設施的需

求。我們理解元朗區內人士希望有更多游泳池設施，因此，除分別在

元朗和天水圍提供綜合泳館外，我們更在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內提供

一個室內暖水游泳池。目前，元朗區的綜合泳館數目，已符合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建議。 

 

2. 從區內整體康體設施的規劃來看，包括考慮到《香港規劃標

準與準則》的建議設施水平，元朗區較缺乏的康體設施為體育館及足

球場，因此，我們會先將發展優次及可用資源集中在這些設施上。而

我們現正在元朗區內興建「元朗第3區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」及「天

水圍第117區休憩用地」，以加強區內體育館及足球場的供應。 

 

3. 至於在天水圍北第107區地區休憩用地 (餘段 )興建游泳池設

施，康文署已因應天秀墟的發展，在2012年12月10日向天水圍107區

游泳池興建進度工作小組 (工作小組)滙報工程的最新進展。工作小組

在2013年1月4日向元朗區議會轄下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(地委會)建

議修訂工程計劃的擬建設施 (第四次修訂)，並獲地委會支持。康文署

已根據地委會通過的擬建設施，擬備工程計劃界定書供民政事務局審

批。待有審批結果後，康文署會盡快向工作小組匯報。由於工程仍在

初步籌劃階段，康文署現時無法提供有關動工時間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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